
 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泉教执〔2007〕7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泉州市学校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 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落实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

责任追究制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学校安全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制

定《泉州市学校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，并贯彻执行。 
 
附件：泉州市学校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（试行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七年三月十六日 
 
 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安全  追究制度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安监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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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泉州市学校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（试行） 
 

为加强安全管理，进一步明确责任，确保学校安全管理工作

层层有人抓，事事有人做，防患于未然，杜绝或尽量减少各项安

全事故的发生，保护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特制定本制度在

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幼儿园实行。 

一、安全责任范围划分 

（一）学校基建、房屋修缮，学生生活、学习用电的设施设

备，食堂食物的进出及饮食卫生安全，生活用水安全，医务室及

疫情疾病预防安全，小卖部各种食品的进货、销售安全，由总务

处负责人主管。 

（二）学生的安全教育，校内、校外各种学生活动安全，学

生宿舍安全，门卫安全，教学楼安全，消防设施的安全运行，由

学生处负责人主管。 

（三）学生上课（含室内、室外体育课及锻炼课）安全，学

生机房、实验室、多媒体教室的使用和防盗安全，图书馆安全，

由教务处负责人主管。 

学生外出实习（实践活动、社会活动）的交通、财务、人身

安全，由各专业（活动）负责人主管。 

（四）财务室、财经票据及现金安全，由财务处负责人主管。 

（五）教职工活动安全，由工会主席主管。 

（六）全体教职工以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为安全责任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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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安全责任划分 

（一）校长、教育组长、幼儿园长、各单位负责人负总责，

是本校（本单位）一切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对学校的安全工作

负总责；分管安全的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对分管工作负直接责

任。 

（二）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、领导本校校舍安

全、消防安全、防汛安全、饮食卫生安全、交通安全、体育设施

使用安全、资产安全、大型活动安全、师生安全教育、周边环境

治理等各项安全工作，制定各类人员安全责任制和各方面的安全

措施，处理学校安全突发事件。 

（三）安全责任具体划分 

1、各处室、部门负责人是所负责处室、部门的第一责任人，

应履行的安全责任为： 

（1）负责拟定所辖工作人员职责和本处室、部门安全工作

措施和办法。 

（2）负责所辖工作范围的安全督查和责任人职责的履行情

况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不留任何隐患。 

（3）审批、回复有关人员的请示或报告，及时解决职责范

围内的安全问题。 

（4）汇报和落实安全的有关工作。 

（5）安全事故发生后，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前提下，30 分钟

内向校长报告，并在 1小时内拟出事故报告草案。 

2、实验室主任对各实验室的安全负完全责任。实验室应按

要求配备消防器材，对带腐蚀性、有毒、易燃、易爆的物品要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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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造册，按规定存放，责任落实到人，一旦发生失窃，应及时报

告，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

3、教学楼安全工作：学生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。 

4、班级学生安全工作：班主任为直接责任人。班级经学校

同意外出参加活动时，班主任是各班的具体责任人，活动的组织

者负主要安全责任。 

5、重大活动或各项教育教学活动（含外出社会实践活动）

安全工作：组织者为全过程的直接责任人。 

6、宿舍内学生安全工作：白天宿舍管理人员为直接责任人、

夜间保卫科值班人员为直接责任人。 

7、一周常规管理安全工作、门卫安全工作：保卫科科长为

直接责任人。责任人要对学校公共场所的学生活动进行管理，对

学生活动安全负责。 

8、消防安全器材的购进、安置和管理由保卫科科长负责。 

9、食堂和小卖部安全工作：总务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，

应履行的安全责任为： 

（1）认真贯彻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和《学

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管理规定》，抓好食品卫生的监督、检查

工作，预防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。 

（2）建立健全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及岗位责任制。 

10、防病、防疫管理工作：总务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，应

履行的安全责任为： 

（1）认真贯彻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，落实“预防为主，防治结

合”的方针，做好疫情的防治、监控和报告，防止各类传染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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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流行。 

（2）医务室负责人要定期对学生的出勤、健康情况进行巡

查，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，要及时向学校、辖

区所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辖区所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。 

（3）对学生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，培养

学生养成健康的卫生习惯。 

11、各处室、部门管理的车辆的安全，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

人。 

12、学校周边环境的安全治理工作：学生处负责人为直接责

任人，应履行的安全责任为： 

（1）重视学校周边环境的安全治理工作，主动联系辖区的

派出所、村委会抓好治理工作。 

（2）保卫科除做好校内的巡视工作，还要注意对校园附近

环境的巡查，发现校外不良分子袭击学生时，要及时报告“110”

或附近派出所，保护学生的安全。 

（3）教育学生敢于与坏人作斗争，并教给学生方式和方法，

提高学生的自护能力。 

13、全体教职工是自己岗位和工作内容范围的直接责任人： 

（1）对本岗位工作（含值班）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。 

（2）对本岗位工作范围的安全工作，若需采取措施应及时

报告主管领导。 

三、安全责任追究 

安全工作事关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，关系学

校的发展和稳定，责任重大、意义重大，各责任人务必高度重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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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、“安全无小事”、“安全责任重于泰山”的

思想，以对学生、对家长、对学校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

真履行安全职责，切实做好安全工作。 

学校发生安全事故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，“谁组织、谁

负责”，“谁失职、谁负责”的原则承担相关责任。 

（一）各处室、部门不履行安全职责发生安全事故时，追究

处室、部门负责人责任。 

（二）各处室、部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要在及时处理的同

时，迅速将事故情况报告学校；各班学生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要

立刻报告校级领导；学生旷课一天，班主任必须及时与学生家长

联系，并将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学生处。瞒报、迟报、漏报的追

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三）不经学校同意，各处室、部门、班级不得组织学生外

出宣传或参加庆典活动以及其他活动。擅自外出活动的，追究相

关部门负责人和班主任责任。 

（四）各科教师在教学活动时要严格按照学科教学要求保证

学生的安全，上课期间，教师不得要求学生中途离开教室，对学

生的实验、实习操作，应按安全规程严格要求。违反的，追究该

课任教师的责任。 

（五）后勤人员应做好学校的安全保障工作，经常性地对学

校的校舍、围墙、固定设施、水电、电杆、树木等进行检查并作

记录，保证楼道的照明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学校主管领导，并采

取措施，及时修缮和处理。因疏于管理而发生意外时，追究管理

人员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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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总务处对食堂和小卖部食品卫生监管不力，发生师生

中毒事件的，追究管理者的责任。 

（七）医务室对传染病监控、预防不到位，发生传染病在校

内流传，追究医务室负责人责任。 

（八）学校采购或为教学提供的设备、仪器物资要符合相关

规定和安全标准，如因质量问题造成事故，追究采购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九）学校集会、做操应由学生处统一指挥，保证集会、做

操的纪律。学校集会、做操应以班为单位排队进场，上下楼时不

要拥挤，不催促学生快跑，进出会场要有序，严防挤压、踩踏事

故的发生。组织集会、做操负责人要负责维持秩序、保护学生安

全，避免意外事故发生。组织者管理不到位而发生意外事故，追

究组织者的责任。 

（十）负有管理车辆责任的处室、部门，因车辆管理不善，

或借车给非专职驾驶员驾驶造成意外事故，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

外，还要追究处室、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 

（十一）在遭遇不可预见的洪灾、火灾、地震等灾害时，应

组织学生紧急疏散和撤离现场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，请求有

关部门和社会的援助，全力保护学生的安全，不得组织学生参加

抗汛、救灾等，否则，组织者负全部责任。 

（十二）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

